
2025 年长宁区教育局普法责任清单

一、重点普法内容及责任部门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各科室、系统内各单位、各学

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各科室、系统内各单

位、各学校）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各科室、系统内各

单位、各学校）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各科室、系统内各

单位、各学校）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托幼科）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基础教育办公

室）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人事科）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终身教育科）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基础

教育办公室）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校外培训

监管科、终身教育科、基础教育办公室、托幼科、法规科）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德育科）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德



育科）

（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具有行政执

法职能的科室、中心、站等）

（十四）《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德育科）

（十五）《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基础教育

办公室、德育科、人事科）

（十六）《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事务管

理中心（教育安全管理中心））

（十七）《教育督导条例》（教育督导室）

（十八）《上海市教育督导条例》（教育督导室）

（十九）《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终身教育科）

二、重点普法对象

（一）长宁区教育系统各级各类领导干部；

（二）管理服务对象；

（三）广大师生、家庭及其他教育工作者。

三、主要普法方式

（一）加强系统内法治教育；

（二）通过日常工作与专项工作普及法律法规依据；

（三）把普法融入制度建设过程；

（四）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